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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

又发生一起电信诈骗案，
这一次的当事人是女博士。近
日，在广州某大学做实验的女
博士饶源接到一个自称是经侦
民警的电话，表示饶源在北京
开的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此
后，假冒的公检法人员接连登
场，要求其筹集128万元，打入
所谓的“国家账户”。饶源信以
为真，连续5天汇款85万元，等
到1月11日再也联系不上对方
时，才发觉受骗。

这其实是一个老套的故
事，类似骗局警方有着太多提
醒，媒体有着太多报道，只是因
为女博士的身份标签，特别是
其一句“泡在实验室十年从不
看朋友圈”，这才有了话题性，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这是一个并不缺少同情的
社会，在很多公共事件中，都能
看到和感受到。然而有一个现
象，当人们觉得一种骗术并不
高明，而依当事人的身份不应
该受骗，这时候给予的可能不
是同情，而是谴责，甚至嘲笑。
譬如现在，在很多人看来，这是
一个没有太高技术含量的骗
局，竟然骗了以高智商著称的

女博士，在不该跌倒的地方跌
倒的人不值得同情。

“可恶的是骗子，不是被骗
的人”。而且，我们认为不该跌
倒的地方，对有些人来说，却可
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很多人
感慨，现代社会，怎么还有“泡
在实验室十年从不看朋友圈”
的人，又有什么必要这么做？是
的，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精致利
己主义者”，他们在各个方面都
表现得精明和优秀，自然不会
犯这样的错误。可是，现在社
会，为什么不能有“两耳不闻窗
外事”的人？

在求学求知的路上，我们
听过很多类似“煮怀表”“吃墨

汁”的故事。甚至在很长时间
内，那些一心扑在事业上而在
生活上表现得有些“傻”的人还
曾经打动我们，他们身上的

“傻”也被理解为是一种专心专
注。对这种“傻”，难道现在不值
得珍惜，奢侈得可以不以为然，
甚至可以讽刺挖苦了？

时代发展到今天，那种一
心扎在实验室里自觉屏蔽外部
世界的人，已经很少看到了，而
从适应时代出发，这种做法也会
碰到很多问题。但不管什么时
候，专心专注的精神品质不应该
受到诋毁。事实上，那些能够在
科学事业有所成的人大多是这
样，他们固然不会对世界如此

陌生，也未必认可“十年不看朋
友圈”，但指望他们像我们一样

“猴精”，也是不切实际的。如果
他们都表现出“猴精”的一面，
反而是社会出现了重大问题。

“精”和“傻”永远是相对
的，一个再精明的人，在不擅长
不关心的领域，也可能会表现
出“傻”的一面。因此，实在不忍
心指责被骗的女博士。如果说
这位女博士不了解社会有问
题，那让这个社会过于复杂又
是谁的问题？让科研人员安心
做科研，不被不相干的事情分
心分神，难道不是我们的责任
吗？从这意义上说，我们也许欠
这位受骗的女博士一声道歉。

受骗女博士的“傻”不应该被嘲讽

电梯广告投放应由业主说了算

□许辉

要不要效仿?要不要也和
物业闹个“天翻地覆”?最近两
天 ,这两个问号一直困扰着北
京市民薛灿灿。“前两天我看新
闻说 ,南宁的那名业主认为小
区电梯里的广告太裸露 ,对孩
子影响不好 ,便把广告撕了下
来。因为对物业人员制止自己
撕广告不满 ,那名业主在物业
服务办公室又是踢凳子又是扔
资料。”在薛灿灿看来 ,在物业
办公室大吵大闹的确不好,“但

不雅的电梯广告看似事小 ,却
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电梯广告投放量越来越
大的情况下，因电梯广告不雅
而导致业主与物业发生纠纷并
非个例，尤其在南宁的相关报
道引发公众高度关注后，电梯
广告投放问题应当纳入法治轨
道，在厘清权属关系的基础上，
明确责任主体，健全监督机制，
防止其“野蛮生长”。

当前，电梯广告投放基本
是物业公司说了算：谁可以投
放物业说了算，收多少广告费
物业说了算，广告费怎么使用
也是物业说了算。现如今不少
业主只是基于投放的电梯广告

不雅而产生争执，而实际上，业
主因电梯广告投放权益受到损
害的又何止于此？

我国物权法第73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
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
共有。而电梯作为小区公共设
施，计入产权公摊面积，业主在
购房时分摊了电梯所占面积及
电梯设施等费用，理当属于业主
共有产权。而根据国务院颁布实
施的物业管理条例第64条规定，
物业公司擅自利用物业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
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并对物业公司处5

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
得收益，用于物业管理区域内物
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
修、养护，剩余部分按照业主大
会的决定使用。

在小区管理过程中，由于
业主委员会普遍“难产”、业主
维权意识不强，物业公司往往
鸠占鹊巢、喧宾夺主，时间久
了，甚至将对业主权利的侵占
视为理所当然。要改变这一现
状，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按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小区电梯广
告投放来一次集中清理整顿，
及时叫停那些未经小区业主同
意私自投放的广告，将广告投
放的决定权交给业主来行使，

还要将广告收入交由业主共同
决定使用；同时，更要为小区电
梯广告投放立规矩，该处罚的
就要处罚到位，决不能让法律
规定成为摆设和“纸老虎”，影
响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

小区电梯广告投放“野蛮
生长”，暴露的是小区法治化建
设中面临的短板，源于小区业主
委员会等业主维权组织不健全。
电梯广告投放要实现业主“我的
地盘我做主”，还应当从健全业
主委员会入手，切实监督物业
公司走出“重利轻义”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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